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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468/00-01(03)號文件

香港大學學生會的信頭香港大學學生會的信頭香港大學學生會的信頭香港大學學生會的信頭

香港大學學生會就修訂《公安條例》作出之建議

言論、遊行、集會及示威是基本㆟權，該等權利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已清楚列明。另外，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㆔十九條規定：「《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

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香港居民享

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㆒款規定抵觸。」

現行現行現行現行《公安條例》限《公安條例》限《公安條例》限《公安條例》限制並非民主社會所必要制並非民主社會所必要制並非民主社會所必要制並非民主社會所必要

本會認為，香港《公安條例》之主要目的應是用來協助市民舉行遊行集會，表

達不同意見，而並不是側重於如何賦予警方和行政當局權力去管制遊行集會。然而，

綜觀現行《公安條例》㆗有關遊行集會部分之條文，本會認為是側重於後者，並且有

很多不合理的㆞方。雖然集會的自由在㆒定的情況㆘是可以受到限制的，但是《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㆓十㆒條規定的「和平集會」權利，必須予以確認。然

而，現行的《公安條例》，其管制遊行集會的條文並非「為民主社會所必要」的。故此，

這與《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賦予市民和平集會與言論自由

的基本㆟權有所違背。故此，檢討現行《公安條例》㆗的條文，並予以合理的修訂是

必需的。

警方不應有批准遊行集會權力警方不應有批准遊行集會權力警方不應有批准遊行集會權力警方不應有批准遊行集會權力

第㆒，現行《公安條例》第七、八、十㆔及十㆔ A條㆗的「公眾遊行／集會規
管及通知」規定，舉辦遊行／集會的㆟士，若㆟數多於某數目（遊行：㆔十㆟；集會：

五十㆟），而又在進行以㆖活動七㆝前沒有以書面形式親自交到警署向警務處處長作出

通知（通知內容包括遊行／集會之目的），並且不能得到處長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

便屬違法。若組織者在活動舉行少於七㆝前以㆖述形式作出通知，條文則



第2頁（共 2頁）

規定除非警務處處長行使酌情權，否則有關遊行／集會當作未經許可論。然而，本會

認為㆖述條文應予以修訂。

本會認為，警方既然擔當著執行《公安條例》的角色，沒理由同時擁有反對／

不反對遊行集會的權力。在㆒些保障㆟權的國家㆗，在近㆓十年內曾修訂有關規管遊

行集會條文㆗，組織者只需在活動事前知會。若警方認為該活動可能對公眾安全有重

大影響（例如可能會導致嚴重阻塞交通），則向法庭／民間選出的㆞方議會申請反對，

並需列明反對的理由和證據。因此，本會認為應將有關條文的方向改至「反對／不反

對遊行集會的權力不在警方或其他行政／執法機關」。此外，以香港這個資訊流動迅速

的都市來說，條文㆗規定組織者「要在活動前七㆝以書面形式親自交到警署作出通知」

的要求是過於苛刻。故此，本會認為應修訂關於通知期限的相關條文，把通知期限縮

短。

毋須將遊行集會目的及主題通知警方毋須將遊行集會目的及主題通知警方毋須將遊行集會目的及主題通知警方毋須將遊行集會目的及主題通知警方

第㆓，本會認為《公安條例》第八條及第十㆔ A條㆗規定「遊行／集會之目的
及主題須通知警方」的條文應予以刪除。皆因市民無論是表達什麼意見，只要在和平、

理性和非暴力的情況㆘進行，均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㆓十㆒條的

規定。如果警方認為特定活動有可能構成衝突或暴力，則需要自行搜集證據證明。

廢除宣傳遊行集會之限制廢除宣傳遊行集會之限制廢除宣傳遊行集會之限制廢除宣傳遊行集會之限制

第㆔，《公安條例》第十七 A 條㆗規定，在警方未對遊行或集會發出「不反對
通知書」前（或活動㆒定時間前默許），任何㆟士進行籌備工作（包括發布有關遊行／

集會的任何廣告或告示），均可以被控「協助組織未經許可遊行／集會」。本會認為，

㆖述條文是剝削市民的言論及出版自由。故此，此等對宣傳遊行集會活動的限制須予

以廢除。

香港大學學生會

㆓零零零年十㆓月五日


